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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・福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【高齢者福利】 
看护保险 咨询 看护保险课 

65 岁以上者（因病 40 岁以上～65 岁未満者也可）需要看护时，为了尽量减少经济负担能够享受看护服务，

称为看护保险。65 岁以上者（40 岁以上～65 岁未満者与医疗保险结合），需要缴纳个别的看护保险费。希望

利用这种服务者需要办理申请，进行认定看护程度，作成适合每一个人的看护方案。有一日服务、家庭帮助、

出租轮椅等，住宅修改、入住设施等，个人负担 1成～3 成的服务利用费，可以利用服务。 

缴纳看护保险费的各位（40 岁以上～65 岁未満者，加入医疗保险者）可以利用看护保险。没有缴纳看护保

险费者，使用看护保险服务时个人负担金额会很高。 

 

70岁开始的医疗（后期高齢者医疗保险加入者除外） 咨询 国民健康保险课 

平成 30 年 4 月开始，为了提高 70～74 岁国民健康保险加入者的便利性，保险证与高齢领取者证成为一体

化。今后将在保险证上记载负担比率。国民健康保险加入者，70 岁生日的第二个月（1 日出生者当月）开始，

原则上在窗口支付医疗费负担比率是全额的 20%。但是，根据所得金额及收入金额也会有负担全额的 30%的

时候。详细请咨询。 

 

后期高齢者医疗制度  咨询 医疗年金课 

75 岁生日过后，至今加入的健康保险，要加入后期高齢者医疗保险制度。65 岁～74 岁有残疾者，根据申请

可以加入。在医疗机关就诊时，请在窗口出示『后期高齢者医疗被保险者证』，个人负担 10%或 30%可以接受

医疗。根据所得金额及収入金额来決定负担比率。 

后期高齢者医疗制度，加入者全体人员要缴纳对每个人计算出的保险费。详细情况请咨询。 

 

 
【生活保护】 咨询 社会福利课 

因疾病或受伤不能工作，或因年纪大收入少等原因，个人努力也改变不了生活困难的情况时，为贫困者提

供所需的生活费及医疗费，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。 

 

【生活贫困者自立支援制度】 咨询 社会福利课 

○自立咨询支援事业  

对应生活贫困者的咨询。与咨询者一起考虑需要什么样的支援？是面向自立的一种支援。 

○住宅确保支付金制度 

因为辞职等失去住宅者（或是失去的可能性高），在一定期间内，支付相当于房租金额的同时，进行再就业

的支援。资产，收入等，有一定的必须条件 

 
地域福利 

2023年10月2日（周一）起, 筑波市役所办公楼及
各窗口机关的窗口・电话受理时间发⽣变化為8:45～16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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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社会福利协议会】 咨询 社会福利协议会 

资金贷款事业 

○茨城县生活福利资金贷款事业 

以低所得家庭及高龄者、残疾者家庭为对象，适于该当条件的低利息或无利息的贷款制度。受理对资金的

咨询、申请。 

〇小额资金贷款事业 

对因紧急情况需要经济支援的贫困家庭，进行小额贷款。 

〇生活贫困援助物资提供事业 

以生活贫困者为对象，支援必要的食物。 

 

  


